
• 加分说明：每季度结束后1个月内提交加分申请，逾期视为无效。

                                                                                申请页面请按照以下图片红色字例子格式填写： 
• 提供以下截图：                                                           企业按时、按要求、如实填报建筑业统计报表：2026年第1季度。

1、每季度季报；

2、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号：C204-1）；

3、营业执照（落款日期之日起往前推算在中山

市达3个月以上，才符合申请本加分）。

企业按时、按要求、如实填报建筑业统计报表（该季度结束后1个
月内申报）（10分/次）



• 按照以下图片截图，必须有红色框内容。

1、每季度季报



按照以下图片截图，必须有红色框内容及建筑业总产值。

2、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号：C204-1）



• 提供登记日期（截止至申请该项加分之日前 ）最新的营业执照，按营业执照落款日期之日起往前推算在中
山市达3个月以上，才符合申请本加分。如你公司因变更法人或其它原因造成营业执照在中山市未达3个月
以上的，可提供变更营业执照依据及变更前的营业执照一共往前推算在中山市达3个月以上。

3、营业执照


